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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 

2004 年 11 月 30 日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５日颁布了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

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的颁布对于规范民事执行中的

拍卖和变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以下简介该司法解释的几个主要内容：  
 
一、拍卖保留价的确定  
 
按照该司法解释，拍卖保留价由人民法院参照评估价确定；未作评估的，参

照市价确定，并应当征询有关当事人的意见。人民法院确定的保留价，第一次拍卖

时，不得低于评估价或者市价的百分之八十；如果出现流拍，再行拍卖时，可以酌

情降低保留价，但每次降低的数额不得超过前次保留价的百分之二十。 
 
二、动产拍卖不超过两次，不动产拍卖不超过三次 
 
该司法解释规定：“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价，到

场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抵债的，应当

在六十日内再行拍卖。” 
 
按照该司法解释，如第二次拍卖仍流拍，到场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

权人申请或者同意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接受拍卖财产的，应当将该财产交其抵

债。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对于动

产，法院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并将该动产退还被执行人；对于不动产或其他财产

权，法院应当在六十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  
 
按照该司法解释，第三次拍卖流拍且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

受或者依法不能接受该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于第三次拍卖

终结之日起七日内发出变卖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没有买受人愿意以第三次

拍卖的保留价买受该财产，且申请执行人、其他执行债权人仍不表示接受该财产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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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的，则法院应当解除查封、冻结，将该财产退还被执行人，但对该财产可以采取

其他执行措施的除外。 
 
三、拍卖财产的担保物权、优先购买权及其他优先权 
 
该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五日前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

的适当方式，通知当事人和已知的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

拍卖日到场。 
 
优先购买权人经通知未到场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按照该司法解释，拍卖过程中，有最高应价时，优先购买权人可以表示以该

最高价买受，如无更高应价，则拍归优先购买权人；如有更高应价，而优先购买权

人不作表示的，则拍归该应价最高的竞买人。  
 
该司法解释规定，拍卖财产上原有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因拍卖而

消灭，拍卖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清偿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受偿权人的债权，但当

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四、不动产所有权自拍卖成交或抵债裁定送达时起转移  
 

该司法解释规定，“不动产、有登记的特定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或

者抵债后，该不动产、特定动产的所有权、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

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上述规定没有把登记作为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生

效要件，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在不动产拍卖成交或抵债裁定送达后办理过户登记

前，出现被执行人破产情况时对买受人或承受人以及申请执行人不利的局面。 
 
五、对拍卖佣金的限定 

 
按照该司法解释，拍卖成交的，拍卖机构只可以向买受人单方收取佣金，佣

金比例如下： 
 
拍卖成交价２００万元以下的，收取佣金的比例不得超过５％；超过２００

万元至１０００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３％；超过１０００万元至５０００万元的

部分，不得超过２％；超过５０００万元至１亿元的部分，不得超过１％；超过１

亿元的部分，不得超过０．５％。 
 
对比目前实践中的拍卖佣金，上述关于拍卖佣金的限定，将大大减少拍卖成

本。 
 
 

结束 
************************************************* 


